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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乐山市非机动车管理所在辖区内集中
开展电动二轮车非法加装、改装遮阳雨篷专项整
治行动。对二轮电动车加装遮阳雨篷的驾驶人
进行劝导，责令立即拆除遮阳雨篷。

针对近期发生的几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乐
山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禁止对销售后的电
动自行车实施加装或改装车篷、车厢、座位等装
置，凡上路行驶的二轮电动车必须按规定登记注
册，悬挂相应的车辆牌照，骑电动车时自觉佩戴
好安全头盔，行至路口请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牢
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警示案例
1、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滑板车相撞
2021 年 12 月 1 日晚，陈某某驾驶号牌为川

A43××40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行驶至乐山中心城
区三苏路世豪广场路口人行横道时，与从右至左
横过道路由刘某骑行的电动滑板车相撞，造成陈
某某、刘某受伤及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

2、二轮电动车与行人相撞
2021年10月31日凌晨，陈某某驾驶无号牌

二轮电动车行驶至乐山中心城区嘉定中路641号
外路段时，与同向在前的行人夏某某相撞，造成
夏某某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车辆损坏
的交通事故。

3、二轮摩托车与自行车相撞
2021年11月14日上午，朱某某驾驶无号牌

轻便二轮摩托车（搭乘周某某）行驶至乐峨路平
兴路口右转时，与刘某某所骑的自行车相撞，造
成刘某某、周某某受伤，朱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

刘冉胡溢 记者 何思源

加装改装电动车 危险又违法
乐山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龚启文）近日，两名安徽游
客自驾迷路被困深山。沐川县公安局接到求
助电话后，迅速组织警力展开救援。民辅警
克服重重困难，历时6小时，终于救出两名被
困游客。

12月12日21时左右，沐溪派出所值班
室电话铃声骤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
声音：“警官你好，我是来自安徽的游客。我
们自驾到马边（彝族自治县）荍坝镇，迷路了，
被困在山上，车子也坏了。我的同伴刚做完
手术，身体虚弱。请你们救救我们。”

野兽突袭、温度骤降、饥饿脱水都会给被
困游客造成生命危险。放下电话，值班民辅
警立刻向所领导汇报情况。随即，沐溪派出
所组织警力，与修车师傅一起，驾车前往荍坝
镇展开救援。

山高林密，导航定位与实际位置误差较
大；山路崎岖，夜间行车危险系数陡增；荒无
人烟，多次遇到断头路……搜救工作遇到了
极大困难。

但民辅警没有放弃。他们克服重重艰难
险阻，6小时后终于在一条陡峭狭窄的山路上
发现被困车辆。车上有两名男子，其中一人
已经明显体力不支。

民辅警马上了解情况。经查，两名男子
均系安徽省蚌埠市人。两人外出散心途经马
边彝族自治县时，由于导航定位偏差且路况
复杂，不慎迷路。进入深山后，车辆又发生故
障。无奈之下，拨打了110求助。

12月18日，记者从沐川县公安局获悉，
两名游客脱险后，已驾驶修好的车辆继续前
行。

外地游客被困深山老林
警方连夜开展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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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货车上路行驶，装载如
不规范，存在极大安全隐患。17日，一辆货车在
行至S76沐马高速一隧道内时，一头猪从货厢掉
落在地，而驾驶员却毫无察觉，所幸高速公安接
到报警后快速反应，排除险情，未酿成交通事故。

17日14时许，四川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
局四分局十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S76沐马高速
马边往沐川方向的石梁子隧道内有一头猪。考
虑隧道内车流量较大，视野较为狭窄，一旦车辆
与猪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民警高度重视，立
即联系监控中心查看路况，并第一时间关闭马边
收费站，派人前往现场。

监控画面显示，14时17分，一辆货车进入隧
道时，货厢内的一头猪极不安分，半个身子探出
了栏板。该车在隧道内开到一半时，这头猪从货
厢的二层一跃而下，头着地摔在地上。待民警赶
到现场时，这头猪已身受重伤无法动弹。为了快
速消除险情，民警和赶来的路安队员一起将猪抬
上了警车，并通知驾驶员前来认领。15时许，现
场清理完毕，道路恢复畅通。

高速公安提醒：货车是高速公路车流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超载、超限、超高、捆扎不牢等不按规范装
载的违法行为很容易引发事故。一旦因为装载不
规范导致交通事故，将会被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二师兄”高速路上“越狱”重伤

本报讯（记者 宋宇凡）17日，市中区人民法
院依法对被告人刘某酒后驾驶一案进行一审宣
判。被告人刘某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三个
月零十日，并处罚金3000元。

据悉，被告人刘某系四川省某市公安局禁毒
大队民警。4月15日晚，刘某驾驶小轿车与女网
友见面，二人在某烧烤店吃宵夜并饮酒后各自离
去。刘某酒后驾车往隆汉高速荣县南收费站方
向行驶，准备经高速公路回家。

刘某驾车行驶至荣县南收费站进站口被高
速交警查获。被查获时，刘某当场向交警表明身
份，并编造多种理由套近乎，试图逃避法律制
裁。当日23时20分，高速交警现场对其进行呼
气式酒精测试，检测结果为144mg/100ml。

高速交警当即将刘某带至荣县人民医院抽
取血样送检，刘某以“想去厕所”“想喝水”等理由
拒不配合抽血，后被多名高速交警制服后强制抽
血。经鉴定，刘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72.4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一民警醉驾被判拘役


